投  標  須  知（第一 次）
1、 購案名稱：「β-CAM SP β-CAM SX Digitalβ-CAM HDCAM等格式錄影帶及XDCAM格式攝錄用藍光光碟98年度供應合約」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3、 交貨地點：台北市，本會指定地點。

4、 設備範圍：如設備規格清單。

5、 廠商資格：

   （一）凡經政府登記合格之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

   （二）最近一年內無退票記錄。

（三）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
6、 押標金：無。
7、 投標手續：
（一）投標人必須使用本會電子投標之標封、投標廠商報價單，按下列說明逐項填清楚：
      投標廠商報價單：品名及規格、單價（中文大寫）、製造廠或勞務供應者名稱、
      地址、投標廠商名稱（加蓋印章）、負責人名稱加蓋印章）。
（二）參加投標廠商應將填妥之投標廠商報價單等一併置於自備之價格標封套 內。其
      他蓋妥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之有關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
      書收執聯影本、本投標須知第五條所定之廠商資格有關證明文件及設備型錄暨押
      標金票據（裝入自備押標金封袋內）亦應裝於自備之規格標封套內，上述兩封套
      應予密封後，裝入投標廠商自備之外標封，於民國 97年12月11日中午12時 
      前，寄送達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七樓行政部總務組， 逾時無效。

（三）投標廠商應按規格精確估算，不得更改標單上已列項次 、品名、數量或附加任

何條件、或作暗記，否則所投之標函視同無效 ，如有疏誤不得於日後要求加價。
（四）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慎重考慮，標函一經投遞，不論任何理由，不得要求修改或 

補充，並不得聲明棄權或收回。

8、 資格審查及開標事項：
（一）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總務組開標室，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二）時間：中華民國97 年12月11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整 。
（三）資格審查：投標廠商寄達之投標封，於上述地點時間當眾拆閱審查規格標封套內 
所附之應備證件，經審查證件不齊全或設備規格不合格者，為不合格標，並不得
參加價格標開標。
（四）投標廠商得自行決定是否到場參加，惟出席者限投標廠商負責人或持有負責人出
具書面授權證明之代理人，每一廠商出席人數限二人以內，並核對出席人員身分證或授權證明（價格標封一經拆封後，未出席廠商即不得進入會場，並喪失減價資格）。
（五）有關標單無效之規定詳本投標須知附則。
（六）開標方式：二階段開標，先開資格標，再開價格標。若合於資格之廠商未達三家或另有原因，本會得臨時通知或當場宣佈流標。其所投標函由投標廠商出據領回並發回其押標金，投標人不得異議。另價格標開標作業得視資格標審查進度，由本會決定是否於當日開標，或另外擇期開標。
（七）決標原則：

　　     １、採複數決標最低標，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本會提供各項錄影帶本年度採購數量供參考，分別訂定各規格錄影帶底價，投標廠商可依各規格錄影帶分別投標，得標廠商依據得標項目及決標金額提供本會於契約期間錄影帶採購，本會有選擇得標廠牌/型號採購數量之權利，得標廠商不得於契約期間因本會採購數量多寡而有所異議。

　　　 ２、開標結果，各廠商各錄影帶項目報價若有部份(或全部)超出底價時，得當場邀求各廠商對未進入底價之錄影帶項目個別減價，減價以3次為限，進入底價之廠商則當場決標(不限一家)。

　　　 3、參加投標廠商必須完全符合本須知之規定，如在簽約前，經本會發現得標廠商有不符規定之情事，本會有權取消其得標資格。

　　4、參加投標廠商不得有借牌或圍標之行為，不論開標前後如發現投標廠商有冒名頂替、互相作弊、壟斷標價、圖謀圍標等情，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其投標或得標資格，沒收押標金外，並依法追訴。

9、 履約保證金：無。

10、 簽訂契約：

    (一)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攜帶資格證明文件之正本至本會核對，如影本與正本不符者，除所投之標無效外，押標金不予退還，且嗣後不得參加本會主辦工程或購案之投標。

   （二）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十日內完成簽約手續，依照本會規定之契約格式由負責人或授權之代理人攜帶原登記有案與投標印鑑相符之印章及其所繳交之證件正本前來本會簽約。如不在期限內簽約者，視同放棄簽約權，除沒收押標金外，本會得另行招標。

   （三）得標廠商應依決標總價調整單價，應於決標後二日內送公視核可後作為契約文件。

11、 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由乙方指定每次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
12、 逾期罰款：接獲本會訂單通知後，未依照規定時間內完成交帶，每逾一日罰該次訂
    單總額千分之一。
13、 付款方式：驗收合格後一次結清支付，月結90天付款。依契約規定辦理。

14、 保固：無
15、 保固金：無。

16、 本投標須知於訂定契約時作為契約附件。

17、 本投標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開標時視事實需要當場補充說明之，並作為契約附 

件之一。

18、 連絡人：行政部楊志宏先生。電話：26338192。
            新媒體部洪德隆先生。電話：26338169。
                                  


投  標  須  知  附  則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予決標該廠商
 1、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如標封未密封）。
 3、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5、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6、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